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3 月 22 日是
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也是第三十四
届“中国水周”的第一天。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 《长
江保护法》的社会宣传，当天，岳阳中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联合市水利局、岳阳楼
区水利局的相关机构，围绕 “贯彻实施
《长江保护法 》，守护好一江碧水 ”主
题 ，在岳阳市南湖广场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

咨询台前，干警忙着为前来咨询的
市民介绍情况、解答问题。 “现在湖区还
能不能垂钓？ ”“《长江保护法》主要保护
哪些物种或资源？ ”“现在岳阳贯彻的十
年禁渔政策跟 《长江保护法 》 有关联
吗？ ”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大家
一一作答或记录在案。 同时，干警通过
非法捕捞等案例宣讲、发放宣传册及倡
议书等方式，向来往市民进一步讲解相
关的法律条文，普及环保知识 ，共同守
护一江碧水。

“恰是春光最美的时候 ，我们携手

为最美长江而努力。 ”活动结束时，3 家
单位的现场负责人纷纷表示，将结合主
职主业 ，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 ，通过更

多实在、实用的举措落实《长江保护法》
的法治宣传，助力夯实全市水资源保护
工作。

放鱼归江
助力水域生态修复

本报讯（通讯员 何俊）近日，在蒸水河南
岸铜钱渡大桥水域附近，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
法院干警与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大队工作
人员， 将价值 2000 元约 3000 余尾的鱼苗进
行人工放流，帮助水域生态和渔业资源修复。

2020 年 12 月 8 日， 蒸湘区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被告人刘某生、 彭某辉涉嫌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两名被告
人 2020 年 4 月两次在雅士林桥下蒸水河南
岸进行非法捕鱼活动， 被市农业农村局渔业
执法大队巡逻人员当场查获。 法院经审理依
法判决被告人刘某生、 彭某辉犯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均判处拘役 3 个月，缓刑 3 个月，同
时判令被告人在蒸水河流域进行人工放流价
值 2000 元的鱼苗用于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并在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承办法官表示，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刑
事犯罪，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侵犯了社
会公共利益，依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2小时高效解纷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覃纪铭）近日，一面印有
“构建和谐社会，保护弱者权益”的锦旗，送到
了常德市鼎城区法院西洞庭法庭工作人员手
中。

原来， 这是一起普通的合同纠纷当事人
送来的。此案原告是外地企业、被告是本土企
业。 被告拖欠货款尾款 7000 多元未付，原告
遂扣押了一些模具未返还。 原告沟通不成一
怒之下起诉被告， 法官了解情况后安抚了原
告情绪，认为双方争议标的不大，存在调解的
可能性。法官迅速与被告电话沟通，耐心地倾
听被告宣泄心中不满，同时引导其冷静下来，
并从情理法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释法明理。
最终，被告同意将余款付给原告，原告也将模
具返还给被告并申请撤诉。

纠纷从立案到案款到位化解不到 12 小
时。 原告对法庭的公正、高效十分赞赏，称西
洞庭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今后他们会在西洞庭大力开展业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梅子）3 月 18 日，
韶山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
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
当庭宣判。 该案由党组书记、院长曾朝
阳独任审判，韶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卫兵出庭支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 陈永忠等人大代表参加旁听庭审。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9 月 23
日 13 时许，在被告人龙某的提议下，被
告人龙某、卢某、冯某驾车在清溪镇公
路沿线使用气枪打鸟。龙某负责用气枪
打鸟，卢某负责开车，冯某负责拾捡猎
获的鸟只， 共计猎获野生鸟类 6 只，被
公安民警现场查获。

经省野生动物专家鉴定，该 6 只野
生鸟类为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
其中 1 只红脚苦恶鸟，5 只珠颈斑鸠。 3
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对生态环境

具有破坏性，建议生态资源补偿费用为
18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3 名被告人未取得
狩猎证， 在禁猎期间和禁猎区域内，采
用禁用工具进行捕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应依法
惩处。 在 3 名被告人的共同犯罪中，龙
某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按照其所参与
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 卢某、冯某起次
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从轻处罚。 龙某、
冯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从轻处罚。卢某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从轻
处罚。 3 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依法从
宽处理。

被告人非法狩猎的行为使国家野
生动物资源遭受破坏，影响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 故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依
法还应承担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遂对
3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 6 个月，缓刑
6 个月不等刑罚； 对扣押在案的气枪、
铅弹予以没收；责令龙某等被告人支付
赔偿金 1800 元 、鉴定费 3000 元 ；责令
龙某等被告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通过湘潭市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
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当庭表示服
判。

庭审结束后，曾朝阳表示 ，惩罚只
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 野生动物资源
属于国家所有， 是宝贵的自然资源，非
法捕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犯罪行为。希望
通过该案引导人民群众树立保护野生
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共同参与，
共同努力，保护和珍爱野生动物 ，真正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硕 蒋韶）3 月
22 日傍晚， 安化县东坪镇罗马广场附
近人来人往、车流不息，一阵突如其来
的巨大刹车声和一声“孙啊”的叫喊刺
破空气。

正在附近散步的安化县人民法院
书记员陈端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小孩
被一辆白色小车轧在车底，只露出了一
只小小的手，旁边发出喊声的老人家惊
慌失措。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我
倒车把他救出来？ ”肇事司机慌神之下

竟准备倒车。 “这会造成二次伤害！ ”陈
端科马上制止了司机的行为。“快来！快
来！大家和我一起把车子抬起来。”短暂
的慌乱后，陈端科开始组织附近的路人
施救。

“其实当时是下意识的反应 ，以前
法院也组织过相关的应急培训，当时想
的就是车子不能乱动，不能给小朋友造
成二次伤害， 但又不能让他一直被压
着，于是就想出让大家和我一起把车子
抬起来，把小朋友拉出来。”陈端科事后

回忆道。 随着她的喊声响起，附近的路
人开始行动起来，很快 ，小朋友被从车
底救了出来，马上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往
医院治疗。

此事在法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咱们学
习了很多英模事迹，深受鼓舞 ，这次身
边也出现了榜样，我们一定要向陈端科
学习，成为让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
放得心、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一
位法院干警说。

出售银行卡
助网络犯罪获刑半年
本报讯（通讯员 徐锦）近日，临湘市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出售银行卡的刑事案件，余
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判处有
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2020 年 6 月， 余某在
网上结识吴某（另案处理），吴某告诉其将银
行卡给他人使用可从中获利。 余某明知他人
可能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仍将本人名下 2 张
银行卡以及绑定银行卡的手机卡出售给吴某
供他人使用。 银行卡均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支
付结算，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卡内流水
达 50 余万元。 案发后，余某主动到案并如实
供述了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 被告人余某明知他人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犯罪， 仍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
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 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依
法可从轻处罚。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结
合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 遂作出以
上判决。

法院周刊专用投稿邮箱：fzzbfy123@126.com

主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信息网络处 法制周报03 2021年03月25日
编辑 /�陈佳婧 美编 /�王诚杰

书记员路遇车祸急中生智组织抬车救人

非法捕捉鸟类 当庭领刑受罚
韶山法院公开庭审一起非法狩猎刑附民公益诉讼案

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岳阳中院联合开展“世界水日”法治宣传活动

让《长江保护法》走进群众心中


